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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院廚房勞務外包工作自民國80年以來由清潔勞務公司及人力仲介公司相繼承攬，專精於清潔專

業及人力仲介，對於病人膳食提供之餐飲管理專業有所不足。多年來承攬公司在人力資源管理方面，

提供專業之招募及薪資管理，在其他部分包括教育訓練、酬薪福利及績效管理等人力資源管理範疇貢

獻不多，在專業之餐飲公司未投身醫院膳食供應之前提，醫院供膳營養師對於供膳工作人員之教育訓

練、酬薪福利及績效管理等議題應多加探討，以備未來所需。 

 

    本專題將探討人力資源管理之酬薪制度。酬薪管理是人力資源管理中既敏感又重要的一環。酬薪

訂定需考量營運狀況、員工績效及外界環境等因素。薪資管理的目的在追求內部公平、外部公平、組

織公平及個人公平，透過公平合理的制度，提供員工生活所需的收入。企業透過職務分析與評價(內

部公平)、薪資調查(外部公平)、組織公平(薪資制度建立)及個人公平(薪資制度管理、報酬分配、績效

評估)作適當的管理。諸承明學者於1996年提出酬薪可依四個面向設計-保健基準性酬薪(薪資調查系

統)、職務基準性酬薪(職務評價系統)、績效基準性酬薪(績效評估系統)、技能基準性酬薪(教育訓練系

統)。 

 

    設計及建立酬薪管理體系應先從理念和制約的激勵及法規開始，然後延伸到工作分析、職位評價、

酬薪調查、職位訂價、福利、獎勵、績效考核及專案管理。勞基法對工資的相關規定在第三章21條至

29條，第21條說明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工資；第26條雇主不得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

約金或賠償費用；第29條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

息、供基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應給予獎金或分配紅利。 

 

    工作分析是建立直接薪酬賴以存在的基礎，而工作分析的兩項副產品是工作說明書與工作規範；

職位評價則是用來確定每個職位對於企業的相對價值的等級，使企業內能建立一個公平、客觀的薪資

結構；薪酬調查可了解企業所在的勞動市場上，系統化的蒐集其他企業的薪酬、福利、支付方式、酬

薪策略及其他相關資訊；職位訂價是確定企業內部各職位的酬薪水準，包含職位的酬薪上下限等；酬

薪管理方案的制定和實施中應先確定基本薪酬結構和福利方案再考慮獎勵；酬薪方案既是一個發展的

步驟又是一個運作的過程，專案管理與制定政策、確立步驟、建立酬薪方案等相關實施階段有關，所

有的規則會隨著方案的實施而確立。酬薪體系不可能自我管理，需要密切監督，以確保平穩運作，且

必須根據實際需要加以微調與改進。 

 


